河  南  大  学
2016年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
为贯彻实施我校“开放带动”战略，进一步提升我校国际化建设水平，促进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现进行有关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介绍
“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旨在资助通过我校校级交流项目或经我校有关部门批准后自行赴国（境）外进行插班学习、研修、攻读学位等活动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二、资助办法

1. 参加校级交流项目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对符合项目申报条件并参加我校校级交流项目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根据前往的国家/地区，按照以下标准以助学金形式一次性资助单程（交流1学期）或往返（交流1学年及以上）机票费用；
	国家（地区）
	1学期资助金额
	1学年及以上资助金额

	美    国
	7500元/人
	13000元/人

	俄 罗 斯
	4500元/人
	9000元/人

	白俄罗斯
	4500元/人
	9000元/人

	波    兰
	4500元/人
	9000元/人

	韩    国
	2000元/人
	4000元/人

	日    本
	2500元/人
	5000元/人

	香    港
	2000元/人
	4000元/人

	台    湾
	2500元/人
	5000元/人


2. 自行联络交流渠道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学生自行联络国（境）外学习、研修时，须经我校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出行并办理资助手续，资助金额参照“参加校级交流项目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资助标准执行。
3. 参加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对符合项目申报条件且赴国（境）外接受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参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于研究生的资助标准（见附件）进行全额资助（包括生活费、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
三、申报条件

参加校级交流项目或自行联络交流渠道的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

1. 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犯罪记录；
2. 我校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3. 获得我校学生国（境）外交流项目的派出资格；

4. 申请人赴国（境）外交流时间不少于1个学期；

5. 品学兼优，所学专业与国（境）外交流内容一致；

6. 满足以下外语水平条件之一：
1) 具有与出访国家或地区语言一致的外语专业本科（含）以上学历；
2) 雅思/托福考试成绩为6.0/71；
3) 语言水平达到国（境）外接收方的要求；

4) 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习且接收方无语言要求。
参加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1. 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犯罪记录；

2. 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

3. 需获得博士研究生赴国（境）外联合培养选派资格；

4. 申请人赴国（境）外交流时间不少于1个学期；

5. 品学兼优，所学专业与国（境）外交流内容一致；

申请人须达到以下语言水平要求之一：

1) 2年内曾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训部参加相关语种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英语为高级班，其他语种为中级班）。
2) 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并达到合格标准（成绩2年内有效）
3) 近10年曾在与研修接收方同一语种国家留学1年或连续工作1年以上；

4) 雅思（学术类）/托福网考成绩达到5.0/61分及以上者；
5) 赴非英语语种国家申请人须通过国外拟留学单位组织的面试、考试等方式达到其语言要求（应在外方邀请信中注明或单独出具证明）。
四、申报程序
1. 参加校级国（境）外交流项目的申请人，在我校发布校有关项目公告后，根据公告要求提供有关材料；
2. 自行联络交流渠道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参加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须填写《河南大学学生出国（境）申请表》、《河南大学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请表》并附拟交流单位简介、邀请函及翻译件、个人简历、获奖及科研情况、有关外语成绩证明等材料，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并根据表格审批顺序办理；
3. 申请参加校级国（境）外交流项目的学生将上述材料报送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根据我校国（境）外交流项目公告具体时间及要求统一报送国际交流处；
4. 自行联络交流渠道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参加联合培养资助的博士研究生根据材料要求完成有关审批程序后提交所在学院，各学院于4月15日统一报送国际交流处。各学院提交材料时须填写《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报名单》（见附件）并加盖公章，连同学生材料一并提交，同时将《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报名单》电子版发送至国际交流处负责老师电子邮箱。
五、联系方式

国际交流处 尚  晋

内线：22862311     外线:3131
电子邮箱：shangjin-email@163.com
附件一：

河南大学学生出国（境）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日
	

	政治面貌
	
	在读学历
	
	户口所在地
	

	出国（境）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费来源
	
	出国（境）任务
	

	前往国家/地区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本人出国（境）申请及家长意见
	本人申请赴（前往国家/地区、机构名称或项目名称）：

本人学习及获奖情况如下（可另附页）：

其它说明：

家长意见：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推荐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教务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交流处

备案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在读学历指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本科生到教务处审核，研究生到研究院审核。

附件二：

校级国（境）外学生交流项目资助标准

河南大学校级国（境）外交流项目一览:

（供参考，项目具体信息以我校发布公告为准）

1. 美国伯洛伊特学院交换生项目（1学年）

2. 美国阿克伦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3. 美国东斯特拉斯堡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4. 美国阿肯色州立中央大学交流生项目（1学期或1学年）

5.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交流生项目（1学期或1学年）

6.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双学位项目（1学年以上）
7.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8.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年）

9.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3+1+2本硕连读学位项目（1学年以上）

10. 波兰罗兹大学2+2本科学位项目（1学年以上）
11. 韩国釜庆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12. 韩国庆熙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13. 韩国东国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14. 日本大正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年）

15. 日本皇学馆大学2+2本科学位项目（1学年以上）

16. 香港树仁大学交换生项目（1学期）

17.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期）

18. 台湾静宜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期）

19. 台湾中原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期）

20. 台湾东海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期）

21. 台湾开南大学交换生及交流生项目（1学期）

附件三：

河南大学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日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专    业
	
	学生类别
	

	手    机

电子邮箱
	
	语言水平
	雅思(学术类)成绩：

托福网考成绩：

其它：

	国家/地区

拟交流单位
	
	
	

	学   号
	
	学费卡卡号
	

	个人申请
	（说明个人获奖及科研情况、留学内容、目标等，可另附页）



	所在单位

审批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交流处

审批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学生类别：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
附件四：

优秀学生国（境）外交流资助项目申报名单
	申报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人数：
	
	备    注：
	


学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生类别
	专业
	年级
	拟赴国家（地区）
	拟赴单位
	留学期限
	拟出访日期
	学费卡卡号(校发)
	手机号
	电子邮箱

	1
	
	
	
	
	
	
	
	
	
	
	
	

	2
	
	
	
	
	
	
	
	
	
	
	
	

	3
	
	
	
	
	
	
	
	
	
	
	
	

	4
	
	
	
	
	
	
	
	
	
	
	
	

	5
	
	
	
	
	
	
	
	
	
	
	
	

	6
	
	
	
	
	
	
	
	
	
	
	
	

	7
	
	
	
	
	
	
	
	
	
	
	
	

	8
	
	
	
	
	
	
	
	
	
	
	
	


注：学生类别指本科、硕士、博士；留学期限指拟申请赴国（境）外学习的期限
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期：                   
 7 / 7

